[bookmark: _Hlk110156674]关于崇仁二中（崇仁一中老校区）改造提升工程教学设施设备
（空调设备）采购项目（第三次）
投诉处理公告
崇财购诉字[2022]04号
投诉人：南昌美豪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智勇
代理人：刘鑫国
联系方式：13870662801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青山湖区洪都中大道176号
被投诉人1：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过美华
联系人：万丹青
联系方式：18107948627
地  址：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财富广场6A座19楼
被投诉人2：崇仁县第二中学
法定代表人：黄新民
联系人：刘平如
联系方式：13979442219
地  址：抚州市崇仁县育才路32号
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崇仁县二中的委托，代理崇仁二中（崇仁一中老校区）改造提升工程教学设施设备（空调设备）采购项目（第三次）（招标编号：FZHX-2022-G053-3），该项目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2年09月01日发布，投诉人依法对采购文件提出质疑，并对被投诉人—抚州市华鑫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于 2022年 9 月19 日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于 2022年9月 22日向我局提出投诉。我局依法于 2022 年 9月23日予以受理。受理后，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已审理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1-1.投诉事项1：空调参数技术加分条款就是有指向性？我司美的空调是被设限的，请采购方列出三个或三个以上品牌能够响应此条加分？是纵向的三个或三个以上品牌能够响应此次招标的技术加分和商务加分？而不是横向的每一条去找三个或以上品牌响应。
1-2.被投诉人答复：本项目技术参数加分条款是在产品的基本技术性能参数（额定制冷功率、额定制热功率、电辅加热功率、制冷量、制热量、循环风量、空调噪音等）最基础和最关键性指标上进行优于加分，同时对评分因素进行了细化量化，以保证采购产品的技术先进、质量高、稳定性强，且此条款仅作为加分项，并未作为必须满足的指标排斥任何品牌的产品参与投标，属于择优选择产品。贵单位的举例说明仅能表达出美的有某款产品无法得到满分，事实依据无空调厂家证明材料佐证，并且以个别型号举例无法说明整体情况。市场上空调生产厂家众多，每个空调生产厂家的产品型号也众多，供应商可以选择性能更优的产品参与投标。此加分项的设置不存在任何指定特定的供应商和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2-1.投诉事项2： 25页施工方案及26页售后服务方案加分条款是否合理？我司认为空调项目的主观方案加分项设置不合理，方案类分值达到8分以上，在价格分值只有30分的情况下，最终结果很有可能被人为操纵，最终损害潜在投标人的根本利益 。
2-2.被投诉人答复：空调安装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中均已明确了需要包含的具体内容、评审点及评分标准，对设定的每一项评分标准进行了量化，并有固定分值相对应，这些都是方案细化、量化的具体体现。评审专家可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规定的评审标准判断方案的响应程度。此两项评分因素的设置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安装质量和合同履约、售后服务有直接关系。且本项目价格分值为40分，也并未简单的以“方案详细、完整、具体、针对性、可行性”作为评判标准，贵公司质疑事项与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设置内容不相符，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3-1.投诉事项3：27页要求制造商加盖公章的质保十年评分就是指定格力。为什么盖章的必须是制造商？我司作为投标人，我司质保十年并盖章怎么不可以么？
3-2.被投诉人答复：众所周知，在免费质保期内空调的保修都是由厂家负责，法律规定的6年质保期限是供应商应该必须满足的最低的要求，厂家质保期越长，能在更大程度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服务品质也得以提高，将产品的质保期限设置为评审因素，是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产品质量保障、售后服务有直接关系，是基于投标人综合成本管理水平进行响应承诺，任何供应商或制造商都可以自行承诺为消费者提供更优的质量保障，属于良性竞争，不存在任何指定性和唯一性。
4-1.投诉事项4：该项目从7月08日第一次挂网、8月5日第二次挂网，第一次开标不足三家流标，第二次开标满足三家且公示三家报价，随即招标代理以审查资格不通过做废标处理。试问，招标代理以资格审查不通过进行废标处理，并对我司电话告知，既然资格审查不通过为何还能进行开标？又进行价格公示？招标预算101万元，最低报价是江西抚州海龙电器有限公司，报价829400元，根据招标规定理应做中标公示，此次投标四家报价，难道四家投标公司都未通过资格审查？还是存在其他内幕或阴谋，或比如说未以高价中标从而废标重来！
4-2.被投诉人答复：本项目的整个招标流程都是严格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执行的，对于第二次废标原因在也告知了相关供应商并在开标系统中进行了公布，供应商如果对第二次开标结果存在质疑，完全可以通过正规程序向我司提出质疑，我公司会正常给出解答，而不是在事后肆意凭空臆想提出投诉。
三、事实查明与认定
经调查：
1.投诉事项1不成立。招标文件中针对采购项目基本技术需求作综合考量设定的优于加分，是与本项目的实际需要和合同履行有直接关系，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将产品的技术性能优于基本参数要求作为加分项，评审因素也量化到了相应区间，属于择优选择产品，并未违反《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规定，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2.投诉事项2不成立。空调安装方案和售后服务方案中均已明确了需要包含的具体内容、评审点及评分标准。安装方案中对配备的安装人员数量及安装保障措施等内容都进行了具体的量化细化，并有固定分值相对应，服务方案中对售后响应时间、免费维护时间、免费备件清单及需付费的零部件优惠力度都作了具体的细化量化，并有固定分值相对应。且此两项评分因素的设置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有直接关系。该评分项的设置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满足细化、量化的要求，投诉事项与本项目招标文件评分标准设置内容不相符（本项目价格分设置实为40分），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
3.投诉事项3不成立。将产品的质保期限设置为评审因素，是与本项目的实际需要和合同履行有直接关系，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属于良性竞争，不属于《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中“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的情形。关于为什么要求必须提供制造商质保承诺函超出了已质疑事项的范围，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二十条规定，投诉事项依法不予支持。
4.投诉事项4不成立。该事项在提起投诉前未依法提出质疑，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第十九条“投诉人应当根据本办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的信息内容,并按照其规定的方式提起投诉。投诉人提起投诉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提起投诉前已依法进行质疑”，故该投诉事项依法不予支持。
四、处理决定
综上所述，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投诉人提出的1、2、3条投诉事项均缺乏事实依据，驳回投诉。投诉事项4在投诉前未依法进行质疑，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五、其他补充事宜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崇仁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崇仁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崇仁县财政局
2022年10月13日


